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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政經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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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貿情勢變化

4

川普新政

• 退出TPP，以雙邊
經貿協定取代。

• 美國優先，海外製
造課稅。

• 鬆綁對金融機構過
多限制，檢討
Dodd-Frank法等法
規。

聯準會貨幣政策

• 於2016年12月14日
及本年3月15日各
分別宣布升息1碼，
本年可能升息3次。

• 量化寬鬆政策(QE)
可能於本年底退場。

美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川普簽屬之行政命令與總統備忘錄：檢討Dodd-Frank法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財政部等檢討2010年所制定之Dodd-Frank法，並於120天內向總統提出報告，並以①賦予美國人獨立進行財務決策、②避免納稅人出資紓困、③健全金融市場與解決市場失靈、④讓美國企業得與外國廠商競爭、⑤在國際金融協商會議提升美國利益、⑥促使監管更有效率、⑦合理化聯邦金融監理架構等為「規範美國金融制度之核心原則」。「委託投資規定」備忘錄：原訂本年4月生效的委託投資規定(Fiduciary Duty Rule)， 係要求退休金帳戶的顧問工作必須符合客戶最大利益，惟美國金融業爭論將可能損害其佣金收入，且認定標準困難可能引發更多訴訟，並同時減少客戶投資選擇。「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備忘錄：依Dodd-Frank法授權「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得裁定非銀行之金融機構是否威脅美國金融穩定，如是，該機構即應受聯準會監督並適用特定監理規定。此備忘錄係要求財政部檢視FSOC裁定程序，並於18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有序清算機制」備忘錄：要求財政部長檢視「有序清算機制，OLA」規定，以確認該機制是否鼓勵採取冒險，創造道德風險，或使得納稅人承擔潛在責任，並要求財政部在18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報告應考量OLA是否符合「規範美國金融制度之核心原則」行政命令，及 OLA是否導致金融機構之債權人及股東甘冒風險，並使市場參與者相信金融公司可因規模太大而不會倒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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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貿情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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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 企業外移潮。

• 倫敦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受影響。

其他各國

• 民粹主義興起，
脫歐主張不絕。

• 荷法義德等國大
選影響。

歐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摩根大通(JP Morgan)擬將1千個職缺移出倫敦。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規劃將4千名英國員工移往歐盟國家。歐洲央行(ECB)預測約有40家大型跨國金融集團規劃將其子行或分行由倫敦遷至歐盟國家。歐盟研究機構Bruegel估計，英國脫歐將使倫敦之銀行業減少約1萬個工作機會，金融服務業約減少2萬個，其他研究機構預估將影響4千到23萬餘個不等之工作機會。法國與荷蘭大選皆有候選人主張脫歐，惟未獲多數選民支持。義大利與德國將接續大選，脫歐派是否獲選民支持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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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貿情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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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 經濟邁入「新常
態」。

• 潛在之金融風險。

其他

• 朝鮮半島地緣政
治緊繃。

• 東協新興市場崛
起，為全球第六
大經濟體，本年
GDP可達4.9%。

亞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國大陸近年經濟成長率不在如同前幾年維持10%以上之高成長率，顯示大陸經濟已進入其國家主席習近平所稱的「新常態」。新常態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要不斷變化升級、成長動力要從要素和投資邁向創新趨動。中國大陸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楊偉民副主任表示中國政府本年注重8大金融風險：不良資產、流動性、債券違約、影子銀行、外部衝擊、房地產泡沫、政府債務及戶聯網金融風險。2016年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1.51兆元，較2015年增加2,379億元，不良貸款率由1.67%升至1.74%。IMF 指出，中國大陸可能處於風險之 中的銀行對企業貸款接近 1.3 兆美元，可能造成相當於 GDP 7% 的潛在銀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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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業商業模式改變

金融科技

浪潮衝擊

金融業商業
模式改變

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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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業商業模式改變

• 全球半數消費者曾使用非傳統金融服務：2016年全
球平均50.2%顧客曾使用非傳統金融服務，亞太地
區更達58.5%。

8

84.4%
76.9%

53.5% 53.0% 48.8% 45.8% 40.6%

中國 印度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美國 日本

2016年使用非傳統金融服務的顧客比率

資料來源：Capgemini World FinTech Repor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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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業商業模式改變
五大數位化趨勢

數位能力是核心競爭能力1

分行據點轉化為支援性功能2

網路行銷為主要行銷策略3

消費者透過社群網站及線上
即時互動取得金融服務

4

電子商務正侵蝕金融業務5

商業模式的改變

物聯網

社群

行動通訊

大數據

雲端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隨著物聯網、社群媒體、行動通訊、大數據分析、雲端科技等五大數位化趨勢到來，傳統商業模式及金融版圖為之改變，數位能力已成為金融業核心競爭能力，客戶對於功能的重視甚於實體營業據點，分行據點轉化為支援性功能，金融服務延伸至網路業者、第三方支付商、電信營運商、手機製造商、零售連鎖業等各行各業，電子商務涵蓋金融業務，客戶將不會只單獨使用特定銀行的特定產品，而是以多種方式與金融服務業者互動，網路行銷成為主要之行銷策略，社群網站及線上即時互動更將讓客戶能主導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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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業商業模式改變
•各國競逐金融科技中心：

倫敦、新加坡、紐約、矽谷與芝加哥，為全球表
現最佳前5大的金融科技中心。

資料來源：Deloitte「2017年全球
金融科技中心報告」最新調查。
圖表取自106年5月1日中時電子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Deloitte「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報告」為2017年臨時報告，最終報告將於2017年10月發布。倫敦和新加坡得分均為11分，並列第一，其餘前十名依次為紐約(14分)，矽谷(18分)，芝加哥(20分)，香港(22分)，蘇黎世(41分)，雪梨(45分)，法蘭克福(46分)，多倫多(50分)。中國有兩個城市入選，分別是上海(得分119)和深圳(得分125)。�Deloitte新加坡管理顧問服務執行副總經理Mohit Mehrotra指出，倫敦等五個全球最佳金融科技中心，主要是具備金融中心（Financial Centre）最佳優勢，加上易於招募金融與科技人才，以及接近市場和貼近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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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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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綠
色經濟

世界各國
對抗氣候

暖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綠色金融係指金融業在投融資決策過程中評估企業對環境潛在的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成本、效益、風險納進金融營運業務中，相較於傳統金融業務，更強調環境永續發展。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預估至2050年，全球每年將投入1.3兆美元開發綠色能源產業。龐大的綠色經濟，需要金融業提供支持，亦將帶動金融機構研發更多元化金融創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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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服務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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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

金融

提升金融
服務可及

提升金融
服務品質

提升金融
服務使用

世界銀行、G20及
APEC持續大力提
倡普惠金融，並視
其為發展更穩健之
金融體系及永續經
濟成長的關鍵。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普惠金融的核心定義可包括下列三個層面：�一、 金融服務之可及性(access)：確保消費者可取得新金融服務，尤其是消除弱勢和低所得民眾及微中小企業等所面臨之障礙。�二、 金融服務之使用性(usage)：強化金融服務之使用頻率，促進金融服務之採用，並提升消費者能力以充分運用金融服務。隨著金融創新科技發展，可提供民眾多元化、便捷及較低成本之金融服務。�三、 金融服務之品質(quality)：使金融服務符合民眾需要及金融資訊取得，如推廣金融知識普及之教育和金融消費者保護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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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挑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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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本國銀行的金融韌性

• 提升本國銀行資本之質與量，以
符合Basel III 標準。資本適足性

• 參採BCBS規範，規定槓桿比率(第一
類資本/暴險總額)不得低於3%。施行槓桿比率

• 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高品質流動性
資產/30天內淨現金流出金額)，並自
108年起不得低於100％。

施行流動性
覆蓋比率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資本適足性經營各項業務(授信、投資等)需要多少資本支撐，核心意旨是維持公司資本(Capital)與「加權」風險性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應大於一定比率之風險管理機制監理機關及公司經營階層能了解其經營業務或投資，承受哪些風險，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本可以承擔這些風險，經營者也就能事先知道公司可能面臨的危險而有所因應，可以降低財務危機或倒閉的機會為提升本國銀行資本之質與量以符合Basel III 標準，金管會自102 年起逐年提高資本適足比率之最低法定要求，自108年起，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資本適足率分別須達7％、8.5％及10.5％。截至105年第4季底，本國銀行平均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資本適足率已分別達10.46％、10.93％及13.28％，均高於108年法定最低標準。施行槓桿比率為改善資本計提時風險權數適用不一致之情形，並補充上開以風險為基礎之最低資本要求，金管會參採BCBS規範，規定槓桿比率(第一類資本/暴險總額)不得低於3%，並自107年起正式實施。目前本國銀行的槓桿比率均高於最低標準3%。施行流動性覆蓋比率為強化銀行短期流動性之復原能力，金管會與央行已自104年起導入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高品質流動性資產/30天內淨現金流出金額)，並自108年起不得低於100％。目前本國銀行的流動性覆蓋比率均高於105年的最低標準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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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本國銀行的金融韌性

• 發布「銀行淨穩定資金比率實施標
準」，並預計與國際規範同步自
107年起實施。

建立淨穩定
資金比率

• 修正國銀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
理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規定。

強化風險性
資產之揭露

• 自2010年起辦理壓力測試，並朝
壓力測試期間為2年方向規劃。壓力測試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建立淨穩定資金比率為使銀行持有足夠之長期穩定資金以支應其業務發展，金管會與央行參酌BCBS規範，於105年12月26日發布「銀行淨穩定資金比率實施標準」，並預計與國際規範同步自107年起實施。強化銀行風險性資產之揭露要求配合2015年1月BCBS修訂第三支柱揭露要求，已於105年12月15日修正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規定，新增風險性資產之揭露及資訊揭露政策等。壓力測試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劇烈變化，為瞭解本國銀行於全球經濟景氣及金融環境發生變動時之風險承擔能力及對資本適足性之影響，金管會自2010年起辦理壓力測試，迄今已辦理2次整體部位壓力測試及2次特定風險部位壓力測試。目前賡續朝壓力測試期間為2年方向規劃，並設定較具挑戰性之目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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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106年1月1日啟
動辦理《新南向政策工
作計畫》。

 金管會配合行政院政策，積
極推動多項金融支援具體作
法，滿足國內企業及當地臺
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或拓展
業務資金之需求。

二、金融支援產業拓展南向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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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臺
商運用國
內資本市
場籌資

2.鼓勵擴大對
國內企業與
當地臺商授

信

1. 增加輸
出融資、
保證與保

險

協助企業取得資金

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赴東協招
商及拜會臺商
溝通回臺申請
上市

行政院已原則
同意逐年撥款
共台幣12億元
大幅挹注海外
信保基

提供輸出融資優
惠、保證優惠保
險優惠

二、金融支援產業拓展南向新商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執行措施1. 輸出入銀行增加輸出融資、保證與保險成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提供輸出融資優惠、保證優惠保險優惠2. 鼓勵本國銀行擴大對國內企業  與當地臺商授信研訂奬勵措施，鼓勵國銀增加放款強化對中小企業及新創重點產業放款行政院已原則同意逐年撥款共新台幣12億元大幅挹注海外信保基金3. 輔導臺商運用國內資本市場籌資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設立專責輔導聯繫窗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赴東協招商及拜會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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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國銀增設據點

強化金融監
理合作

充實金融業
海外資料庫

鬆綁法規及
申設程序

辦理國際人
才培訓專班

二、金融支援產業拓展南向新商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06年1月至4月底止已核准國銀於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申設8處據點；自105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至106年3月底止，國銀於該區已增加8處據點，累計於11國共202處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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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之運用及創新

2. 鼓勵銀行與P2P網路借貸平臺合作，共創雙贏

3. 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

4. 鼓勵保險業開發FinTech大數據應用之創新商品

5. 建置基金網路銷售平台，發展智能理財服務

三、發展金融科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擴大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之運用及創新：鼓勵金融機構推展行動支付業務，金管會將滾動式檢討相關法規，營造友善發展環境，歡迎各種行動支付技術，由國人決定市場主流。並提高國內商家行動支付端末設備之普及率，推動便捷行動支付服務通路。 二、鼓勵銀行與P2P網路借貸平臺合作，共創雙贏：鼓勵平臺業者與銀行共同合作，強化平臺之內部控管機制，適度降低風險，並兼顧國內網路借貸業務之成長及金融科技發展。合作方式包括銀行得以股權投資方式參股合作，或採取策略聯盟方式與業者合作。 三、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群眾募資是以網路力量協助新創事業取得資金的重要方法之一。櫃買中心持續聯合群募業者舉辦創櫃板及群募平台宣導會。截至105年8月底止，已協助92家微型創意企業公司籌資12.62億元、3家創櫃板公司辦理公開發行，其中2家公司登錄興櫃、1家上櫃。 四、鼓勵保險業者開發FinTech大數據應用之創新商品：結合駕駛人數據資料分析及創新運用，已開發多元車聯網UBI保險商品。也鼓勵保險業開發具外溢效果之健康管理保險商品，讓保險不僅有事後給付理賠，也可導引國人注重事前預防，如：健康管理及健康檢查等，亦能增進民眾身體健康。 五、建置基金網路銷售平台，發展智能理財服務：建立產品完整、交易便利之基金網路商城，未來規劃透過行動、雲端及大數據分析，推出機器人理財顧問服務，提升基金網路平台之智慧功能，提供各樣理財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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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動金融業積極培育金融科技人才

7. 打造數位化帳簿劃撥作業環境

8. 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技術之應用研發

9. 建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10. 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

三、發展金融科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六、推動金融業積極培育金融科技人才，以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協助員工適應未來發展趨勢或轉型，研提員工金融科技能力培育計畫，開設金融科技相關課程，積極培育數位金融專業人才。七、打造數位化帳簿劃撥作業環境：讓投資人上網路不用跑馬路，無需臨櫃查詢，即可透過網路或手機瞭解投資之有價證券。將積極規劃手機證券存摺，建構網路化、行動化服務介面及直通式(straight through processing)作業平台，打造資訊不落地自動化作業環境。 八、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技術之應用研發：運用此技術目的係增加交易效率，降低集中式總帳的成本，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機構研發在金融方面的應用。鼓勵研發的方式包括透過各周邊單位與相關金融智庫，推廣分散式帳冊技術，培育具潛力技術人才，鼓勵金融業者投入分散式帳冊技術研發，鼓勵金融業者尋求主動參與國際大型研究計畫或應用聯盟。 九、建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Finan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F-ISAC)：資訊安全是金融科技發展的基本條件。預計於106年起建置「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F-ISAC)」，藉由資安威脅事件之處理經驗分享，提升金融機構及早因應及危機應變之能力。該中心將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納入資安聯防體系，建立跨部會資安資訊分享機制，規劃於機制完備後移轉由中立之公司繼續維運。 十、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Authent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ervice Center)：電子交易無法面對面確認身分，所以如何確認當事人之身分是金融科技發展重要課題之一。為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短期請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相關公會組成推動小組，規劃由專業之第三方機構建立身分識別服務中心；中期建立符合國際身分識別標準，訂定各類信物信賴等級之作業規範；長期拓展信物驗證類別，發展新興驗證機制。



2222

三、發展金融科技
建置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

 5項特色

全球首創訂
定專法方式

申請人資格
限制較少

實驗期間適
中

協助企業發
展

重視負責任
的創新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已於106.5.5報送立法
院審議，該機制係提供一個安全的試作環
境，俾利業者於業務許可前驗證創新業務構
想，非為業務許可後之試辦。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這是全球首創以訂定專法方式，建立金融科技實驗機制：目前推動金融監理沙盒國家如英國、新加坡及香港，大多係屬海洋法系(普通法系)國家，相關沙盒制度係以指引文件或行政規則的方式執行，我國則是透過立法程序推動監理沙盒制度之國家。 申請人資格限制較少：自然人與法人均得申請進行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外國人亦得申請。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對申請人的條件更為開放，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才能來台灣進行發展金融創新業務。實驗期間適中：申請人得於接獲金管會審查核准通知後3個月內，開始進行創新實驗，實驗期間以6個月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6個月。 協助企業發展：創新實驗期間，金管會得參酌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適時檢討金融法規及轉介創業輔導，以協助該類業務之經營。重視負責任的創新：辦理人應對參與實驗者提供保障措施及退出實驗機制；實驗所生的消費爭議亦可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進行處理，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受到合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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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實驗條例規劃重點
 適用以科技創新方式從事需經金管會許可金融業務之實驗者。

 自然人或法人皆可申請。

 實驗期間以6個月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6個月；若為符合金
融法規需求調整營業資格者，可再申請最長6個月的調整期。

 實驗完成後，仍應依各業現行或修正後之金融法規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視實驗辦理情形主動檢討修正金融法規，並提供媒介
創業合作及轉介輔導方式，協助金融科技創新之發展。

 創新實驗需兼顧消費者權益及金融穩定。

三、發展金融科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下稱本條例)的規劃重點如下：1.適用以科技創新方式從事需經金管會許可金融業務之實驗者：本條例係以創新實驗作為規範主體，不論是金融服務業或非金融服務業，只要業者所提出的創新科技涉及屬於金管會核准的特許金融業務，就可依本條例提出申請。2.自然人亦可申請：創新實驗申請人可以是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等企業組織，亦開放具創新計畫的自然人參與創新實驗。復以創新發展無國界，對於非我國居住民有意願在我國辦理創新實驗者，亦可由代理人協助申請。相較目前已推出監理沙盒機制的國家，如英國、新加坡、澳洲、香港等，申請對象均只限企業或法人，我國更為開放創新。3.享有法規豁免之實驗期，最長可達18個月：申請人得於接獲金管會審查核准通知後3個月內，開始進行創新實驗，實驗期間以6個月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6個月。又申請人因需時日調整資格條件，以符合金融法規要求時（如資本額、專業證照、資訊安全等級等），得提出繼續創新實驗並進行調整之申請，該調整期以6個月為限。4.實驗完成後，依各業法規申請業務許可：創新實驗非為業務許可後的試辦，若業者擬經營該項業務，仍應依各業現行或修正後之金融法規提出申請，以符合「辦理相同業務，遵守相同規範」之公平原則。按其他國家之監理沙盒機制，如英國及新加坡，亦均要求金融科技業者實驗結束後，辦理業務仍須符合相關法律要求。因此，我國創新實驗機制亦採相同精神。5.主動檢討修正金融法規，並提供轉介輔導方式，協助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若辦理實驗之技術係具創新性且有利金融服務發展，金管會將參酌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主動檢討修正金融法規，必要時賦予許可後辦理該項業務之調整期，並適時請相關單位提供輔導創業協助，以利金融科技創新發展。6.創新實驗需兼顧消費者權益及金融穩定：為保障參與實驗者權益，本條例比照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對參與實驗者權益訂有多項保障措施，包括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免除責任，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必須符合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並且明確告知參與人權利義務，未來若發生相關民事糾紛，得由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爭議。另同時為維護金融穩定，對於創新實驗過程有重大不利金融市場或危及參與實驗者權益、或實驗範圍逾越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等情形者，金管會得廢止該項實驗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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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綠色金融

協助
取得
融資

鼓勵銀行採用赤
道原則，於授信
決策考量環境衝
擊等影響

引導
資金
投資

已核准4家保險公
司投資5家再生能
源發電產業，金額
約新臺幣38億元

多元
化籌
資管
道

例如核准櫃買中
心綠色債券掛牌

其他
推動
措施

綠色信用卡、綠色
保險、綠色信評服
務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協助取得融資：鼓勵銀行採用赤道原則，於授信決策考量環境衝擊等影響：已請銀行公會將赤道原則精神，納入銀行授信準則，引導資金投入綠能產業，並鼓勵銀行簽署赤道原則。截至106年5月中，全球已有37國共90家金融機構宣布採納赤道原則。亞洲地區共有11家銀行簽署，我國有2家銀行於104年簽署。金管會於105年8月協調經濟部提高「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最高保證成數，由原有之八成提高為九成，協助綠能產業取得融資。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配合辦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性貸款及專案信用保證等優惠措施。已請銀行公會轉知會員機構，請有綠能授信經驗之銀行主辦聯貸案，並邀請其他銀行參與，並於「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針對再生能源發電業增加個別獎勵項目。引導資金投資：保險業得依「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專案核准投資太陽能光電等公用事業之設施。截至105年12月底，已核准4家保險公司投資5家再生能源發電產業，金額約新臺幣38億元。本會於106年3月21日發布令釋，明定投資於綠能科技等新創重點產業核屬「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所稱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金運用項目。研議編製企業社會責任指數，並將環境永續項目納入指數之相關評比指標，以提供機構投資人進行責任投資。研議相關鼓勵投資方案，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我國綠能產業及綠色金融商品。多元籌資管道：對於申請上市櫃之綠能產業（含太陽光電），如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其係屬科技事業，且其產品或技術開發成功具有市場性之評估意見，其申請上市（櫃）得不受設立年限及獲利條件限制。本會已於106年4月18日核定櫃買中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並請該中心積極對於發行人、中介機構及法人機構進行相關宣導措施，以鼓勵發行及投資。該中心預訂於5月份完成相關系統調整後，綠色債券即可正式上線掛牌。其他推動措施：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 包括：綠色信用卡、綠色保險、編製綠色股票及綠色債券指數、綠色基金、綠色信評服務、適時研發碳權期貨或選擇權等商品。加強資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 研議強制金融機構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綠色金融推動成效，及研議與其他部會資料庫連結，納入環境-社會-治理(ESG)相關資訊，以利金融業查詢。推廣綠色永續理念  對金融業者辦理綠色金融業務成效進行評鑑，及對投資大眾宣導綠色金融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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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9月30日推出「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
方案」，截至106年3月底，本國銀行對綠能科技產業放款
情形如下：

105年9月 105年12月 106年3月

本國銀行對綠能科
技產業放款餘額 9,754 9,957 10,244

單位：新臺幣億元

四、推動綠色金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資料來源:業務會報銀行局統計資料(各月份銀行業重要金融指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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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友善措施：
邀集身障者團體召開會議瞭解其需求；督促金融機
構提供無障礙服務措施，研訂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
實務作業Q&A。

營業場所無障礙：
無障礙服務櫃台、導盲磚、無障礙坡道、服務鈴、
服務專員等。

無障礙ATM：
至105年底，符合無障礙之機型台數已達全體ATM之7
成以上。設置視障語音ATM已逾260台。

五、推動普惠金融

推動金融友善服務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無障礙ATM：另自104年1月起增加具有轉帳及提領其他非固定金額之功能，且為便利視障者使用，已訂定統一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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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金融機構於金融服務欠缺地區提供服務

 依相關規定，金融機構
申請設置地點有益城鄉
均衡發展者，不受每年2
處之限制。

 96至105年度，已核准40
處設置於金融服務欠缺
地區之分支機構。

五、推動普惠金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註：「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96至105年度，金管會已核准40處設置於金融服務欠缺地區之分支機構。(本國銀行26處，信用合作社1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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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微型保險

其他

內政部工
作所得補
助方案實
施對象

中低收入
戶、特殊
境遇家庭
或低收入

戶

夫妻全年
所得<70萬

單身全年
所得<35萬

對象涵蓋低所得者、原住民、慈善團體服務對象及身心障礙者

 承保之經濟弱勢對象包括：

五、推動普惠金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什麼是微型保險?(一)保險業為經濟弱勢民眾提供基本保障之商業保險商品(二)特色為低保額、低保費，保障內容簡單易懂二、推動目的(一)協助建構社會經濟弱勢者安全網(二)增進經濟弱勢民眾基本保險保障，並鼓勵保險業善盡社會責任截至105年底，開辦微型保險家數達25家(壽險15家、產險10家)；累計投保人數及保額分別達35萬6千餘人、1,226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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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將持續關注國際政經與金融情勢變化，

採取適當措施以維持金融穩定與市場秩序，

及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協助國內金融機構

妥為因應。

 因應國際金融發展趨勢，配合實行或調整相

關政策，以接軌國際，迎合世界財經政策變

化之挑戰。

參、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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